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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民政局
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
重庆市巴南区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
巴南民政发〔2025〕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渝民规〔2025〕3号）要求，并结合巴南区工作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细化对象认定标准
（一）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纳入低保、自愿入住养老机构且经评估为中度失能及以上（60周岁及以上）或高龄老年人（80周岁及以上）。
（二）重度残疾人。“老年父母（60周岁及以上）+残疾子女”家庭中纳入低保、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重度残疾人（含一、二级残疾人及三、四级智力残疾人）。
（三）评估要求。各镇街初审后，区民政局严格按《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复核，评估结果须公示5天。
二、明确收费标准与补助规则
（一）养老机构收费（巴南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巴南区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收费标准为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补贴（分全护理、半护理和全自理三个等级）的总额。
（二）补助标准。按集中照护服务标准与低保标准的差额确定，扣除养老服务补贴及残疾人“两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的，不再重复补助。
三、优化申请与审批流程
（一）申请材料。身份证、户口簿、低保证明、《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缴费凭证及申请表（附件）。重度残疾人还需提供残疾证。
（二）办理时限。一是镇街初审。10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简易评估及材料初审。二是区级复核。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公示及资金核定。
（三）动态管理。每月核查补助对象资格，退出人员次月停发补助；低保渐退期内继续发放。
四、强化资金与机构管理
（一）资金保障。统筹上级资金，按月发放至个人账户。
（二）机构要求。养老机构须符合《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不得区别对待救助对象。区民政局每年度对养老机构开展服务质量绩效评估。
（三）强化绩效管理。区民政局每年通过第三方对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的养老机构进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合格的机构发放绩效补助，绩效补贴总额分别为我区向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实际发放集中照护补助金总额的 30%、20%、10%，绩效考核结果不合规的机构不予发放绩效补助。
五、责任分工与监督
（一）专项工作组。区民政局牵头，联合区财政局、区残联统筹推进。
（二）社会监督。设立举报电话（023-66222788），对违规机构及资金问题严肃追责。

附件：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补助申请表


重庆市巴南区民政局            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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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9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
补助申请表
	





申请
人情
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
	

	
	申请对象类型
	[bookmark: OLE_LINK1]□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高龄老年人；
	□重度残疾人

	
	能力评估结果
	
	评估机构
	
	评估时间
	

	
	本地集中供养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及全 护理照料标准的总和
	
	
入住机构名称
	

	
	已享受行政给付金额
	合计     元。（其中 ，最低生活保障金   元；残疾人“两项补贴”   元； 养老服务 补贴      元。）

	代理人情况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与申请人关系
	

	申请
人意
见
	自愿申请集中照护服务 ，保证以上信息及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
申请人（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
（街
道）
审核
意见
	
经核实，为我辖区低保对象属实，符合申请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条件。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区县
民政
部门
审批
意见
	
经审查， 同意该对象自年月日起进行集中照护 ，给予补助      元/月。
区县民政部门（盖章）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二份， 乡镇（街道）、 区县民政部门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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